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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閱通告 
西元2020年8月7日 

 

新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法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西元2020年9月1日生效 
 
執行摘要 

 
現行的中國法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前於西元2015年修訂)明訂，除非有特定的進口許可證，否則禁止進

口、傾倒和處置固體廢物及危險品廢物。目前禁止進口的固體和危險廢物產品及符合進口許可證的固體和危險廢

物，均列在中國主管機關各別公佈的相關目錄內 (詳見下文)。適用的許可制度已於西元2011年8月1日起在中國生

效。 
 
即將於西元2020年9月1日生效的新修正中國法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新修訂版)對禁止固體廢物和/或未取

得適當許可證的固體廢物的退運和處置，明訂由承運人和進口商承擔連帶責任，並大幅增加對違法行為的罰款。 
 
各會員亦應知悉，中國打算在西元2020年下半年減少固體廢物的進口，並將在西元2021年1月1日起，禁止所有固

體廢物輸入中國。是以屆時，固體廢物許可證制度將不再適用。 
 
西元2020年修正案 
上述中國國務院下有關部門曾於西元2017年、2018年公佈關於禁止進口、傾倒和處置和/或需進口許可的固體廢

物目錄。這些目錄附於本通告如下: 
 

- 附件一 - 禁止進口到中國的固體廢物目錄， 
 

- 附件二- 限制進口類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目錄，亦即持有進口許可證即可進口之可用作原物料的固體廢物，

但自西元2021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進口， 
 

- 附件三- 非限制進口類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目錄，亦即可用作原物料且未受進口限制的固體廢物目錄。這些固

體廢物也可以持許可證進口，惟自西元2021年1月1日起禁止進口。與附件二所列固體廢物不同的是，附件三固

體廢物的進口商應取得中國的「非限制固體廢物進口許可證」以進行進口， 
 

- 附件四 - 已禁止進口到中國，並將持續禁止進口的危險廢物目錄。 
 

 
根據《固體廢物進口管理辦法》，進口限制應受自西元2011年8月1日於中國生效的許可證制度之規範。運送人在收

受運往中國的固體廢物貨物之前，應要求收貨人提供(一)固體廢物相關進口許可證，(二)收貨人進口固體廢物的登記

證，(三)任何外國固體廢物供應商的登記證書，以及(四)進口固體廢物的裝運前檢驗證明。此許可證制度將持續適用

至年底，直到禁止所有固體廢物進口的禁令將自西元2021年1月1日起生效。 
 
先前關於由海路進口中國之固體廢物退運和處置責任之規定，略謂運送人負有將違禁固體廢物退運，或在運送人無法

識別進口商身分時負擔廢物處置費用之責(西元2015年修正版，第78條)。新修正案則就禁止固體廢物和/或未按照

「禁止進口固體廢物目錄」的固體廢物之退運和處置，增訂了運送人和進口商之連帶責任。因此，運送人即使知道進

口商身分，也可能有責任。如果運送人和進口商拒絕將固體廢物運回，或未於三個月內安排退運，主管機關將採取措

施使進口商和承運人將固體廢物退運。對於不能退回的固體廢物，或者經海關決定不退回者，該廢棄物將由有關當局

處理，運送人和進口商則應就因此產生之費用負連帶賠償責任。 

 
新修正案亦大幅度調高對違法行為的罰款。若運送人將違禁固體廢物運入中國領域或經中國領域轉口至他國，根據

新修正案，運送人和進口商將被處以50萬元人民幣(約合7萬1千美元)至500萬元人民幣(約合71萬美元)不等的罰款(第
115條第1段)。此外，海關當局仍可命令其將固體廢物退運回出口地。新修正案並無規定危險廢物以外的固體廢物不 
得於中國領域轉口至他國。據了解，倘運送人僅使固體廢物(不包括危險廢物)於中國領域內轉口至他國而未在中國港

口卸貨，承運人則無需向海關報告。但若該轉口貨物於中國港口卸貨再轉運他國，則仍需先取得進口許可證。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I.-Catalogue-of-Solid-Wastes-Prohibited-from-Imporatation-EN.xlsx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II.-Catalogue-of-Solid-Wastes-under-Import-Restriction-that-can-be-Used-as-Raw-Materials-EN.xlsx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III.-Catalogue-of-Solid-Wastes-Not-under-Import-Restriction-that-can-be-Used-as-Raw-Materials-EN.xlsx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IV.-Catalogue-of-Hazadous-Wastes-EN.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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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對違法行為的罰款大幅增加，建議會員在收受固體廢物時簽發記名提單(straight bill of lading)或海上運送單

(seaway bill)，此時並應確認提單或海運單上所載收貨人姓名與上述進口許可證和登記證上的進口商姓名一致。此

外，若會員對該票貨載有任何疑義，特別是當會員知道託運人曾將固體廢物運往中國，則應要求託運人提供產品的海

關代碼，且若發現該代碼已列於上述目錄中，則應要求其提供進口許可證、登記證書和裝運前檢驗證書。 
 
若違禁固體廢物的運輸導致該廢物在港口卸貨後造成環境污染，將會課處額外的罰款，並按照該汙染事故所致直接

經濟損失之一倍至三倍之範圍內計算罰款，而若該汙染被認定為重大事故，則按照該汙染事故所致直接經濟損失之

三倍至五倍之範圍內計算罰款 (第118條)。關於在中國水域內之海上運輸所生對海洋環境造成任何污染損害的預防和

控制並非由新修正案予以規範(第2條)，而是由中國其他法律管轄。 
 
新的修正案並未區分進口固體廢物是否係因託運人申報錯誤，但運送人可對因申報錯誤而課處之罰款提出異議。根

據中國的《行政處罰法》(第27條第2段)之規定，若違禁固體廢物進口之情節被視為輕微，並及時更正且未造成後續

危害後果者，將不處以行政罰。 
 
然而，運送人仍與進口商就違禁固體廢物之退運及處置應負連帶責任。 
 
若在中國領域或水域內發生事故，運送於船上之貨物或船舶本身的船體和機械也可能被認為係固體廢物(根據「固體廢

物識別標準 - 一般規則」 (GB34330-2017)之規定)，並且需要根據中國法律進行處置。這將取決於貨物和/或船舶是否

因所致損害而喪失了原始用途的價值，以及該船隨後是否可以用作原物料。如果損壞的貨物無法修復，且不能按其原

始用途重新出售，或因事故而導致船體或機械的任何部分隨後在中國境內出售拆解，則有可能被視為固體廢物，則需

在海關當局監督之情況下予以處置。國際P&I協會集團收到的法律意見指明，此類情況將按個案情況處理。 
 
我們建議在該區域從事交易活動的會員對可能受中國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規範之任何活動保持警惕。一

般預期海關此後將會加強貨物檢查及對進口固體廢物予以隔離，以執行此新修正法律。建議會員善盡注意義務，對

於將任何種類的廢物運入中國的要求應予仔細查核，以避免被懷疑走私，從而防範因違法行為而被處以罰款。 
 
如果各會員對新修正案所採的要求有任何疑問，請與本協會經理公司聯繫。新修正案的英文和中文版本載於本通

告之附件五及附件六中。 
 
 
國際P&I協會集團所有成員協會皆發佈與本通告內容類似之通告。 
 
 
 

- 完 - 
(譯註: 英文原文若與中文翻譯有出入，或用語未正確翻譯或有疏忽漏譯，皆以英文原文為準)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V.-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Environment-Pollution-Caused-by-Solid-Wastes-2020-Revision.doc
https://britanniapandi.com/wp-content/uploads/2020/08/Annex-VI.-Law-of-PRC-on-the-Prevention-and-Control-of-Environment-Pollution-Caused-by-Solid-Wastes-CH.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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